
 

 

2011 – 2012年度全港小學體育比賽 

 

【新增及修訂事項】  

 

 

 
(一)   籃球比賽   

 所有籃球賽事採用新界線規則。 

  

(二)   田徑比賽    

 運動員可穿著長運動褲比賽。 

  

(三)   足球比賽    

  足球賽事不得配戴眼鏡出賽。 

   

 

 若球員有需要配戴運動眼鏡出賽，必須提供註冊眼科醫生証明其有特別原因需配戴

運動眼鏡，並須於比賽前十天向賽會/召集人提出申請，由當場裁判驗證安全，方可

配戴參賽。 

  

(四)   游泳比賽    

 原用之「胸泳」字眼將轉為「蛙泳」代替。 

  

(五)   網球比賽    

 本年度開始，新增了一項「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」，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1年 10月 17日，

敬請踴躍參賽。詳情可參閱附夾之報名表 或 比賽手冊第 42頁。 

    

(六)   黃色暴雨訊號  – 室外球類賽事自動取消    

 如天文台發出黃色暴雨或更高的警告訊號，所有室外球類賽事自動取消。 

  

 

 

 上述各項事宜，詳情可參閱本年度「全港小學體育比賽手冊」。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  

2711 2823與本會小學執行秘書何頴莊小姐聯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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